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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退場校地再生機制之探討 
賴碧瑩 

國立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教授 
 

一、前言 

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人數 1預期自 106 學年起降至 130 萬人以下，且

逐年遞減，將於 113 學年度跌破 100 萬人，118 學年降至 86.8 萬人谷底，121 
學年回升站上 90 萬人關卡，因為大專生生源減少，如何讓大學退場是教育機構

普遍的共識。如果以 107 年大專院校總計 100 萬個學生、161 間大專院校來看，

平均一間學校有 6211 個學生，相較於與台灣人口數相近的澳大利亞，該國擁有

130 萬大學生，大學數僅有 41 間，平均一間大學有 3 萬 1 千學生。幾乎是台灣

的 5 倍。無怪乎台灣大專院校經營非常地辛苦，國內也因此掀起大專院校退場

機制的討論聲浪。然而該怎麼退場？國內在 107 年舉辦多場專家座談會，行政院

在 106 年通過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目前已經在立法院舉辦過數

場公聽會。 

根據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第 14 條規定：「學校法人完成法人

變更登記後，未依改辦計畫辦理，其情節重大，或經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命其解散，解散清

算後之賸餘財產，應歸屬於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但不動產，歸屬於

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學校法人完成法人變更登記後，變更後之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就該法人變更前留存於主管機關之相關檔案資料，向主管機關

申請移轉。學校法人完成法人變更登記，其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會福利事業

所需用地，屬於都市計畫土地者，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優先協調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其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或出租

前，應報變更後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簡單來說，私立大專院校解散清算後的財產，需捐贈給轉型退場基金或所在

地之縣市，學校也可以透過改辦設立其他教育階段學校進行轉型計畫、或是退場

停辦後改辦其他教育文化或社福事業。 

事實上，目前行政院所提出的轉型退場條例，與私立學校法第 74 條規定大

致攜同，根據私立學校法第 74 條規定：學校法人解散清算後，除合併之情形外，

其賸餘財產之歸屬，依下列各款順序辦理。但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

之團體：一、依捐助章程之規定。二、依董事會決議，並報經法人主管機關核定，  

                                                

1 教育部統計處(106 年),大專校院學生及畢業生人數預測分析報告 106～121 學年度,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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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予公立學校、其他私立學校之學校法人，或辦理教育、文化、社會福利

事業之財團法人。三、歸屬於學校法人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但不動產，

歸屬於不動產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直轄市、縣（市）政府運用前項學校

法人之賸餘財產，以辦理教育文化、社會福利事項為限。 

由於私立學校退場其不動產機歸屬於校地所在地的直轄市、縣市。學校退場

最主要是處理校地及校產，如果所有校產都歸給縣市政府，對於私立學校董事會

沒有任何的誘因，地方政府也不見得有能力管理這些校產，目前輔導及退場轉型

校產清算退場基金編列 50 億，以前述所初步估算的校地面積、校地價值來算，

根本無法解決現有私立學校的問題。所以找出可行的再生方案不論對政府部門或

是私校都是雙贏發展。 

二、大專院校空間分布及校地面積探討 

為了解目前大專院校分布、校地面積狀況，本研究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
勾勒出目前公立、私立校地的校地空間分布狀況，如圖 1、圖 2 所示。從教育部

公布的大專院校可使用校地面積來看，目前大專院校平均每間學校可以使用的校

地面積是 3.2 公頃。公立大專院校平均每間學校可使用校地面積是 4.6 公頃，私

立大專院校平均每間學校可以使用的校地面積是 2.4 公頃 2。以總數來看，全台

灣校地面積合計是 700 公頃，其中私立大專院校校地面積合計是 335.9 公頃，以

此數字來看，如果台灣有 1/4 的私立大專院校需要處理，則約合計 84 公頃土地，

就帳面數字來看，這樣的土地面積數字並沒有非常巨大 3。但如果將校地可使用

校地(校舍基地、露天運動場地、其他校地)、無法使用校地，則全部的面積有 6582
公頃。則私立大專院校校地面積達到 2350 公頃，以 1/4 計算則有 587 公頃校地

需要面對活化處理議題。 

                                                

2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E6%A0%A1%E5%8B%99%E9%A1%9E/StatSchoolBuildi
ngsAndArea/Index 
3 根據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所提供之資料，校地包括：可使用校地-校舍基地(平方公尺)、可使

用校地-露天運動場地(平方公尺)、可使用校地-其他校地(平方公尺)、無法使用校地(平方公尺)，
如果僅就校舍基地則為 335.9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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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公私立大專院校空間分布圖 

 
圖 2 私立大專院校空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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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立大專院校退場後校地處理方式探討 

大專院校轉型並非一蹴可幾，2013 年台灣組成專小輔導小組，專案輔導私

立大專院校改善及停辦，2016 年設置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協助大專轉型

與退場，2017 年行政院通過私立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條例草案，目前立法院正

在審查當中。整體而言，目前私立學校不論是改制、合併或是改辦其他教育、文

化及社會福利事業，如果繼續辦學，校地比較不會有閒置的問題，但是如果轉型

退場則需要根據其轉型的目的事業機關規定處理。因此有關私立大專院校退場後

校地處理方式，本研究將針對其轉型退場後可以再生使用提出如下建議： 

(一) 設立長照中心提供老人照護或是兒少照顧中心 

台灣從 2008 年便開始推本土化的在地照顧服務，成立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發展許多社區照顧資源，名為長照十年計畫，也就是長照 1.0。然而長照 1.0 有

服務對象、服務種類及人力供給等各種限制，因此衛生福利部為加速準備因應迎

面而來的高齡化浪潮，也為順利銜接長照 1.0，所以制定新的長照政策，也就是

長照 2.0，但是建立長照中心需要有基地，這時私立大專院校如果願意退場即可

提供這類使用，關鍵在私大大專院校必須要先行停辦，爾後提出改辦計畫，並且

有地方政府機關協助辦理與處理土地變更相關事宜。 

(二) 設立產業訓練基地結合在地產業園區 

台灣自從產業創新條例訂立後，一些地方政府基於發展產業之需，紛紛設立

產業區，由於產業園區需要基地，私立大專院校可以結合地方產業園區需要進行

辦理，同時提供做為產業人才訓練基地。以澳大利亞為例，該國在各大城市有

TAFE 職業學院，提供一般民眾職業訓練研讀中心，畢業後亦可取得大專文憑，

是一個可以參考的學院制度。 

(三) 提供社會住宅興建基地 

台灣為健全住宅市場、提升住宅品質，政府正積極鼓勵各地方政府興建專供

出租給特殊身分族群的社會住宅，以達成適者有其屋，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

規定，私立學校得設立與教學、實習與管理有關的附屬機構，對於那些坐落在市

中心、且擁有相關科系的大專院校來說，確實可以與地方政府合作，興建地方政

府所需要的住宅，供特殊族群使用租賃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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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供國民健康中心用地使用 

為讓一般民眾有運動習慣、養成規律運動人口之作用，政府鼓勵選擇在便捷

的基地上興建多元性運動設施，做為運動推廣基地，試想私立大專院校如果轉型

作為國民健康中心，政府無需再行徵收私人土地以供這些使用，或許是一個雙贏

的做法，唯一缺點是，國民健康中心不適合設置在偏遠地區。 

(五) 創新科技育成基地 

台灣傲視亞洲地區以科技見長，因此如何讓台灣成為亞洲科技人才培育再訓

練基地，教育部也可以成立國家基金，承租這些退場的校地，作為企業主育成基

地。 

綜言之，活化、創新與再生校地的這項大專院校退場轉型的大工程，需要教

育部、內政部、經濟部、地方縣市政府共同面對與跨部會處理，同時如何讓目前

各個私立大專院校董事們願意接受校產處理方案(例如：董事們同意學校處分不

動產後，將其收入扣除退職金、債務後的一定比例歸還董事們)，是需要運用法

規鬆綁予以解套。畢竟台灣土地資源有限，讓校地荒廢雜草叢生，應該是很多人

不願意樂見的畫面，針對校產校地規劃與使用，可以多管齊下，教育部在盤點願

意停辦、退場的學校後，主動公開這些校地資訊讓有需要土地的地方政府、企業

來處理，或許是解決校地問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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